
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

一、事项编码

09-A -001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全县除会计事务所以外的机构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 年 2 月 16 日财政部令第 80

号，2019 年 3 月 14 号财政部令第 98 号予以修改）第三条

六、办理条件

1.为依法设立的企业；2.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 3 名；3.主管代理记账业

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

三年，且为专职从业人员；4.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

七、申办材料

申请代理记账资格的机构，应当向所在地的审批机关提交申请及下

列材料，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备会计师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的书面承诺；3.专职从业

人员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书面承诺；4.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

八、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九、办理流程

申请人网上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受理并审核相关材料—现场

审核—做出许可决定—存档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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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 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 10 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96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96

十七、办理流程图

会计代理记账机构职业资格的审批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会管局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资料补正 申 请

是否通过

受 理
（10 个工作日）

审 查
（10 个工作日）

批准决定
（10 个工作日）

当场送达

是否通过

办 结

提供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2. 主管代理记
账业务的负责人具备
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
计工作不少于三年的
书面承诺；3. 专职从
业人员在本机构专职
从业的书面承诺；4.
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
范。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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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

一、事项编码

09-B-001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公司及其他组织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制定计划；2.选取检查对象；3.对监管对象开展行政检查；4.对违法

线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5.开展案件调查；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7.执行行

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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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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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3）

一、事项编码

09-B-002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公司及其他组织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三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制定计划；2.选取检查对象；3.对监管对象开展行政检查；4.对违法

线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5.开展案件调查；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7.执行行

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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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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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4）

一、事项编码

09-B-003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公司及其他组织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四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制定计划；2.选取检查对象；3.对监管对象开展行政检查；4.对违法

线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5.开展案件调查；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7.执行行

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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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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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5）

一、事项编码

09-B-004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公司及其他组织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五条

【行政法规】《企业财务报告条例》（国务院令第 287 号）第四十一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制定计划；2.选取检查对象；3.对监管对象开展行政检查；4.对违法

线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5.开展案件调查；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7.执行行

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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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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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6）

一、事项编码

09-B-005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行为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

十八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

【部门规章】《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 87

号）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2、调查取证；3、审查；4、处罚前告知；5、决定；6、送达；7、执行。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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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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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7）

一、事项编码

09-B-006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1、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

构恶意串通的；2、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采购过程中接

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3、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4、对采购人、采

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开标前泄露标底的。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2、调查取证；3、审查；4、处罚前告知；5、决定；6、送达；7、执行。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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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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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8）

一、事项编码

09-B-007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依法保存采购文件的处罚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

十八条

【部门规章】《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87

号）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2、调查取证；3、审查；4、处罚前告知；5、决定；6、送达；7、执行。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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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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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9）

一、事项编码

09-B-008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部门规章】《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87

号）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2、调查取证；3、审查；4、处罚前告知；5、决定；6、送达；7、执行。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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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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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0）

一、事项编码

09-B-009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对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

实情况的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二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2、调查取证；3、审查；4、处罚前告知；5、决定；6、送达；7、

执行。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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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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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1）

一、事项编码

09-B-010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条 公司不依照本法规

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如数补足应当

提取的金额，（行政处理）可以对公司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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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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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2）

一、事项编码

09-B-011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机关、事业单位及工作人员

五、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 号）第十

四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依照《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于检查工作

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形成书面监督检查报告；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

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

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

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

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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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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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3）

一、事项编码

09-B-012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

五、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号）第九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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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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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4）

一、事项编码

09-B-013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五、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 号）第十

一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27- -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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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5）

一、事项编码

09-B-014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有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

五、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 号）第十

三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制定检查工作方案；2.制发检查通知；3.组织开展检查工作；4.对检

查结果进行审理复核，下发处理决定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监督处理决

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6.结案、有关资料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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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财政执法检查中发现财政违法行为

审理检查报告

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告知行政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和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要求复议或听证

下达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立卷、归档

追究责任人
责任建议书

当事人是否有异议

复议或组织听证

送达回执

承办科室：财政局监督股
服务电话：0356-4223429

有关部门

是

否

需移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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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6）

一、事项编码

09-B-015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具有公共管理或者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团体及

其他组织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财政票据管理办法》（2012年财政部令第 70号）第四十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制定检查工作方案；2.制发检查通知；3.组织开展检查工作；4.对检

查结果进行审理复核，下发处理决定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监督处理决

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6.结案、有关资料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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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5992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5992

十七、办理流程图

财政执法检查中发现财政违法行为

审理检查报告

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告知行政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和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要求复议或听证

下达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立卷、归档

追究责任人
责任建议书

当事人是否有异议

复议或组织听证

送达回执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国库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有关部门

是

否

需移送的

32- -



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7）

一、事项编码

09-B-016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单位和个人

五、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 号）第十

七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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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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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8）

一、事项编码

09-B-017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企业、公司

五、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令第 287号）第三十九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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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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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19）

一、事项编码

09-B-018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企业、公司

五、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令第 287 号）第四十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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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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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0）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第六十九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2、调查取证；3、审查；4、处罚前告知；5、决定；6、送达；7、执行。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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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编码

09-B-019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五、设立依据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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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1）

一、事项编码

09-B-021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供应商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2013 年财政部令

74 号）第五十四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制定检查工作方案；2.制发检查通知；3.组织开展检查工作；4.对检

查结果进行审理复核，下发处理决定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监督处理决

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6.结案、有关资料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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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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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2）

一、事项编码

09-B-022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未按规定公告政府采购信息的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101 号）第十

六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立案；2、调查取证；3、审查；4、处罚前告知；5、决定；6、送达；7、

执行。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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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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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3）

一、事项编码

09-B-023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1、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发布政府采

购信息的处罚；

2、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询价采购过程中与供应商进行协商谈判的

处罚；

3、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政府采购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

求确定成交候选人的处罚；

4、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的处罚。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87

号）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六、办理条件

投诉、举报、检查

七、申办材料

投诉书等书面材料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制定检查工作方案；2.制发检查通知；3.组织开展检查工作；4.对检

查结果进行审理复核，下发处理决定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监督处理决

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6.结案、有关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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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44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44

十七、办理流程图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分管领导 局领导

依据相关线索组织监督检查

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相关实证材料

形成处罚意见

提出拟处罚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会 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采管办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听证

不予行政处罚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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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4）

一、事项编码

09-B-024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其他企业（金融企业除外）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 41 号）第七十二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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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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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5）

一、事项编码

09-B-025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赠款管理办法》（2016 年财

政部令第 85 号) 第五十六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制定检查工作方案；2.制发检查通知；3.组织开展检查工作；4.对检

查结果进行审理复核，下发处理决定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监督处理决

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6.结案、有关资料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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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007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007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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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6）

一、事项编码

09-B-026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赠款管理办法》（2016 年财

政部令第 85 号)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制定检查工作方案；2.制发检查通知；3.组织开展检查工作；4.对检

查结果进行审理复核，下发处理决定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监督处理决

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6.结案、有关资料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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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007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007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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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7）

一、事项编码

09-B-027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企业及其工作人员

五、设立依据

【部门规章】《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 41 号）第七十三条、第七十

四条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专项检查

九、办理流程

1、立案：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2、检查：制发并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实施检

查；3、审理：对工作底稿、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4、告知：财政部门在

做出处理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5、决定：财政部门收到

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6、送达：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送达监督对象；7、执行：准予处罚的，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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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29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29

十七、办理流程图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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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8）

一、事项编码

09-B-029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五、设立依据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任用会计人员

未按本条例规定实行回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建议有关主管单位对单位负责人给予处分。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制定计划；2.选取检查对象；3.对监管对象开展检查；4.对违法线索

启动行政处罚程序；5.开展案件调查；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7.执行行政处

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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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96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96

十七、办理流程图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会管局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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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服务事项指南（29）

一、事项编码

0900-B-03000-140522

二、实施部门

阳城县财政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机构

五、设立依据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会计代理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

停止代理记账，并予以公告。

【部门规章】《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0 号）第二十六条 未

经批准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六、办理条件

无

七、申办材料

无

八、办理方式

无

九、办理流程

1.制定计划；2.选取检查对象；3.对监管对象开展检查；4.对违法线索

启动行政处罚程序；5.开展案件调查；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7.执行行政处

罚决定；8.结案归档。

十、办理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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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356-4223496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356-4223429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356-4223496

十七、办理流程图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
（7 个工作日）

调查
（30 个工作日)

审查
（7 个工作日）

告知
（3 个工作日）

决 定
（7 个工作日）

送 达
（3 个工作日）

执 行
（7 个工作日）

结 案 主办机构：阳城县财政局会管局
监督主体：财政局监督股
监督电话：4223429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
实、理由、裁量情节、裁
量标准、依据；听取相
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
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
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启动行政强制执行
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
裁量情节、裁量标准、
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
讼的救济权利。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
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
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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